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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0381破30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金瑞阀门铸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瑞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金瑞公
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张澄海的同意后，将案件移
送破产清算，并于2017年12月26日裁定受理金瑞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1月24日，本院指定浙江
品和律师事务所为金瑞公司管理人。金瑞公司的债
权人应于2018年4月22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品和律
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民路3号；邮政编
码：325200；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申报债权。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金瑞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金瑞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毛泽通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金瑞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
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
应的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
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 年4月25日下午14时在瑞安市
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金瑞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31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以罗欣电器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以罗欣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以罗欣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
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
算，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裁定受理以罗欣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2018 年 1 月 24 日，本院指定浙江
品和律师事务所为以罗欣公司管理人。以罗欣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4 月 22 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安
民 路 3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
（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以罗欣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以罗欣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夏明华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
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以罗欣公司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人民法院
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其
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权利人起
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4月25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
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以罗欣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亿达机床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亿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亿达
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的同意后，将案件移送破产清
算，并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裁定受理亿达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2018 年 1 月 23 日，本院指定浙江安瑞
律师事务所为亿达公司管理人。亿达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律
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街道隆山东路 505 号
新潮大厦 16 楼；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周荣瑞
（1358758152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亿
达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因亿达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彭平弟下
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书和债
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亿达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
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债务人有关人员不履行法定
义务，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的
法律责任；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有关
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本院定于2018年4月23日上午8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亿
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49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松尚散热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松尚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松尚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513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玉石塑
粉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8年
1 月 30 日裁定受理松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年2月5日指定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为松尚公
司管理人。松尚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3 月 24 日
前，向管理人浙江安瑞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隆
山东路 505 号新潮大厦 16 层；邮政编码：325200；联
系人：周荣瑞（13587581525）]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
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松尚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8年3月27日下午14时00分在瑞
安市人民法院多功能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松
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5154号

龙升建设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10668001118H）：本院受理原告桐乡正昶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与被告龙升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 0483 民初 5154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履
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
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
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6256号

戴 艳 萍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02197709050025）、陈 琦（公民身份号码
330402198502070947）：本院受理原告商忠颖与被
告戴艳萍、陈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
(2017)浙0483民初625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必须
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书
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167号

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冬
梅与被告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2民初61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854号

湖州烨洪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
海顺安酒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九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77号

吴金木、芮火林：本院受理原告沈林与被告吴金
木、芮火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
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6021号

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卢忠卫：本院受理的原
告钱金娥与被告湖州合润丝织有限公司、卢忠卫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602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
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634号

褚晓东：本院受理原告邱建强与被告褚晓东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开庭传票等。原告邱建强起诉
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货款 178975.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2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637号

史菊花：本院受理原告许爱明与
被告史菊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等。
原告许爱明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归
还借款本金9万元及利息59400元；2、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20 日内。本案定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
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681号

姚鑫坎、王友凤：本院受理原告邱
央勤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46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通知
书及关于上述事项的通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菱
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229号
林玉璋:本院受理原告宋士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
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定于2018年5月18日9时40分在本院菱湖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374号

姚年平:本院受理原告朱程程诉被告姚年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5月15
日 9 时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099号

杨林勇：本院受理原告姚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
初4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关于预交上诉
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1063号

高建新、吕晓玲：本院受理原告徐新为与被告高
建新、吕晓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02民初1106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7312号

邵宝兵、李永锡：本院受理原告陈京宝诉被告邵
宝兵、李永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邵宝兵、
李永锡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02民初17312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658号

官宗抄、金少华、陈修争、陈章华：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义乌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782民初8658号民事判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应。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8)浙0782民初66号

郑英姿：本院受理原告邬金高与被告郑英姿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
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
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虞敷洪、何正
统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 9 时 00 分在
廿三里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
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3民初2967号

黄雪春、罗一鸣：本院受理原告陈国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723民初296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3民初166号

金华市全欣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森田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5月3日上午9时
在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请你按时到庭，逾期不
到庭，本案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8071号

陈密贞、朱圣颂：本院受理原告郑根莲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726民初80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5895号

潘永武、陈向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浦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潘永武、陈向红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589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487号

何良东：本院受理原告张丽燕与被告何良东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726民初74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7713号

洪丽芳、张小环：本院受理原告魏康诉被告洪丽
芳、张小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7713 号的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954号

胡建青：本院受理原告李勇辉诉被告胡建青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初 954 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
料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5
月15日9时00分在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678号

张惠珍、黄兴炎：本院受理原告洪敏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0726民初67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本案由沈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珊珊、人民陪审员
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5月17日10：30在
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043号

罗武、张巧丽：本院受理原告黄荣煌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726 民初 1043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本案由沈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珊珊、人民陪
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5月17日10：00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1029号

陈玉萍：本院受理原告马爱鱼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726
民初1029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由沈敏担
任审判长，审判员杨珊珊、人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
议庭，定于2018年5月17日9：30在本院第十六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41号

范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三阳工贸有限公
司与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441 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沈敏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珊珊、人民
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5月17日9：
00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9267号

吴爱先：本院受理原告吴杭斌诉被告陈明锋、吴
爱先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9267 号民事判决书及民
事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248号

鲍晓壮、黄增祥：本院受理原告魏康诉被告鲍晓
壮、黄增祥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
于2018年5月16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485号

方秀娟、丁渐红：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升诉被告方
秀娟、丁渐红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5月
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26民初593号

黄子来、夏先梅：本院受理原告叶进升诉被告黄
子来、夏先梅之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30日内。本案由蓝照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黄建华、周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年5
月16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18年1月29日，苍南华府置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5253.21万元，债权利息2966.96万元，债权合
计8220.17万元。债务人位于温州市苍南县。该债权由债务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抵押物
位于苍南县县城新区K4地块，即灵溪镇体育场路以西、仁英路以南、人民大道以北、新县府大楼以
东地块，土地权证号为苍国用（2011）第01-3440号，土地总面积38784平方米，土地类型为国有出
让，用途为商住。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吴斐园 联系电话：0571-85775675 电子邮件：wufeiyu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叶炜与陈晓红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叶炜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转让给陈晓红，截止处置基准日2018年1月29
日，叶炜对温州钢宇金属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2313.43万元，该债权由保证人瑞安市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李定国、江瑜、柴剑锋提供保证。由江建名下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489弄1号楼
2单元701室房产提供抵押。该债权现由叶炜转让给陈晓红，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瑞安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承担担保责任除外），请你们向陈晓红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变更、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
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公告人叶炜陈晓红
2018年2月9日

叶炜与陈晓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